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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斯与上帝∗

———将“Deus”翻译为“上帝”的神哲学理据

韩思艺∗∗

明末天主教的东传,引发了中西方文化深层次的对话与碰撞.其

中,“天主”的译名之争以及其背后的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可以称

得上是明清之际天主教神学哲学中第一问题.首先,本文考察了«圣
经»中有关天主名称的不同用法,以及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天主名称的

分析论述.其次,介绍了传教士们将“陡斯”翻译为“上帝”和“吾国天

主,即华言上帝”的论证,以及反教儒者和天主教儒者围绕此翻译和论

证展开的辩论.最后,论证了将“陡斯”翻译为“上帝”的合理性.明末

清初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们会通“陡斯”与“上帝”的努力,不仅继承了自

犹斯定以来的会通基督宗教信仰与外邦文化的传统,还将有助于基督

宗教的中国化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各自的传统.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东传,将基督信仰再次传入中国. 在传教的过程中,为了

向中国人说明“天主是谁”的问题,利玛窦在其«天主实义»中将 Deus翻译为“天

主”,“夫即天主———吾西国所称‘陡斯’是也”①,并且说:“吾国天主,即华言上

帝.”②由于利玛窦将“陡斯”翻译为“天主”或“上帝”,以及其“天主即上帝”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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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２０１４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督教德性伦理的中国叙事研究”(编号:１４BZJ０２０)的阶段性

成果,本文的写作受到了“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致谢.
韩思艺,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利玛窦:«天主实义»,郑安德主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１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

所２００３年印,第７８页. (下引此书时,简称«郑编文献»)
利玛窦:«天主实义»,«郑编文献»第１卷,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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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引起了传教士们的激烈讨论,还引发了后来的“中西礼仪之争”.① 时至今

日,关于“天主”的译名,天主教内部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翻译. 除了一些学者还

在探讨“天主”“上帝”的译名问题外②,无论是使用“天主”“上主”,还是使用“上

帝”“神”都已经不会引发太多的争议了.
译名的问题虽然已经看似解决,但是“中西礼仪之争”背后的问题却没有因

此消弭. 将“陡斯”翻译为“天主”或“上帝”背后的神学哲学思想———“吾国天主,
即华言上帝”③,使得“中西礼仪之争”仍在延续. 在２００４年北京的一个基督教

聚会中,一位讲员在讨论基督宗教与儒家的关系时,引述利玛窦的观点,提出在

终极信仰上,“基督宗教的上帝就是儒家古代经典中的上帝”,引发了这个聚会点

①

②

③

参见李天纲:«中西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页. 中国礼

仪之争,指１７世纪至１８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的争议. 法国耶稣会

士李明回国后撰写了«中国现状新志»和«论中国礼仪书»,介绍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商人对东方文化的无

知,中国礼仪问题遂在法国教会内部引起一场大规模的争论. 反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的意见逐渐取得

主导地位. １７００年,巴黎大主教诺阿取和索邦神学院发动了舆论谴责耶稣会的对华传教方针,李明的著

作也遭到谴责并被禁止出版. 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任命铎罗为特使,赴华处理传教士间有关中国礼仪问

题的争端. 最后,教皇批准圣职部的第四个决定,禁止使用“天”和“上帝”两个称谓,不准信徒祀孔祭祖,
并命令在中国的大小教堂取下康熙亲题的“敬天”匾额. 结果引发清朝朝廷反制,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
直到１９３９年,罗马教廷才撤销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参见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李滟波:«从‹圣经›
中的 God到中国的“上帝”和“神”———兼论跨文化语境中的形象变»,«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戚

印平:“‘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于红、戴卫平:“刍议

‘God’的中文翻译”,«中山大学学报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７期;赵晓阳:“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
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等等.

关于“天主”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当代的仍有不少学者在讨论,例如,罗光在比较研究中西方宗

教哲学时,就延续了明清之际利玛窦、徐光启、杨廷筠等人的论述,指出,中国古代信仰中的昊天上帝、上

帝、上天即是天主教所信仰的天主. 参见罗光:«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罗光全书»第１９册,(台北)台湾学

生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１３页. 房志荣则详细比较了儒家思想中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的概念,在分

析其诸多的不同之处后,指出其根本精神是一致的. 参见房志荣:“儒家思想中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之

比较”,刘小枫编:«道与言»,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 郑安德则详细考察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学者与反教

学者围绕“天”“上帝”“天主”等观念展开的辩论,指出当时的讨论不仅仅是译名的问题,还涉及中西文化

传统的差异,“天主”“上帝”等译名仍不足以表述«圣经»中“上帝”所有的大主宰、创造者、拯救者的含义.
参郑安德,“基督徒的上帝与中国人的上帝———‘陡斯’的中国名称:明末基督教神名之争”,«天问»,首都

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２００６年. 杨庆球通过考察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上帝观的演变,指出虽然中国古代的

上帝观与基督宗教的上帝观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逻辑上,作为至上神的上帝和天主应该是一而不是二,
并且他还认为,“古代中外都奉同一真神,可惜中国后来行偏了路,信仰假的佛道. 基督教不是洋教,是中

国古已有之的信仰.”参见杨庆球:«上帝观在中国文化上的流变»,«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２０１１年７月;此

外,坊间还流传着的一些书中,仍在论证基督宗教的上帝与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上帝在信仰上的一致性,如

唐尧写的«先贤之信»(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版),以及远志明写的«神州忏悔录»[(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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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很大的争论. 过后,这个聚会点的负责人要求该讲员写出信仰告白,教会的

牧师和长老也要求他放弃这一观点. 虽然该讲员最后同意放弃这一观点,但这

个聚会点的负责人还是将他逐出了这个聚会点. «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

编»的编者郑安德教授称此事件为当代的“中西礼仪之争”. 与此事件相映成趣

的另外一件事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唐文

明教授在用英文发表论文时,用“God”来翻译儒家经典中的“上帝”一词,也招致

一些与会的基督徒学者的质疑,认为二者差异甚大,不可用“God”来翻译儒家经

典中的“上帝”.
在下文中,笔者将根据«圣经»中关于天主的名称与名字的不同用法,以及天

主教传统中“天主”在西方的译名,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天主名称的论述,
来考察明末清初传教士关于“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的论证,以及反教儒者和天

主教儒者围绕此论证展开的辩论,来论证将“陡斯”翻译为“上帝”的合理性,以此

来解开有关天主译名的学理问题,真正走出“中西礼仪之争”.

一、«圣经»中天主的名称与名字

“陡斯”是一般的神名,是«新约»中希腊文“西奥斯”(Theos)的拉丁文翻译,
“西奥斯”的含义与«旧约»的“以罗欣”(Elohim)一样,是神的泛称. “以罗欣”的

字根似乎为“Ul”,意思是“强有力者”. 它不仅指真天主,也指外邦人恭敬的神

明,或在特别圣地崇拜的神祇,如“他旁边并没有外邦的神”(«申命记»３２:１２)、
“埃及的众神”(«出埃及记»１２:１２)等.① “以罗欣”在«旧约»出现２３１０次,其含

义包括“全能者”(«依撒依亚»５４:５)、 创造者(«依撒依亚»４５:１８)和审判者(«圣

咏集»５０:６)等. 在«新约»中“西奥斯”的含义包括“独一真神”(«玛窦福音»６:２４;
«马尔谷福音»２３:９;«罗马书»３:３０;«格林多前书»８:４,６;«迦拉达书»３:２０)、“超

越者”(«宗徒大事录»１７:２４;«默示录»１０:６)、拯救者(«若望福音»３:１６;«罗马书»

８:３２)等. «圣经»上使用最多的是神的名字———“雅威”(YHWH),“雅威”是神

的私称,是那位将自己启示给世人的永活真神(«出埃及记»３:１４).
神的泛称与神的名字有什么分别呢? 泛称是人给予一类事物的标签,以便

区分不同的事物;而名字则代表一个人其作为位格性的存在,当一个人在称呼另

外一个人的名字时,这意味着一种位格性的交往. 通过考察«圣经»,我们发现

“雅威”不是别人加给天主的称谓,而是天主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

① 思高圣经学会:«圣经辞典»,(香港)圣经学会出版社１９７４年印行,“天主”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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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对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向他们说:你们祖先的天主打

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时,他们必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回答他们什么

呢?”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有者.”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

有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天主又对梅瑟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
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出

埃及记»３:１３~１５)
天主训示梅瑟说:“我是雅威.我曾显现给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为

‘全能的天主’,但没有以‘雅威’的名字将我启示给他们.”(«出埃及记»６:２
~３)

“雅威”是天主对梅瑟的特别启示,在没有这种特殊的启示之前,人都不知道天主

的名字. 天主将其名字启示给人,不仅是为了让人认识他,更是为了与人建立一

种特殊的位格性的交往关系. 因此,“雅威”不再是一个普遍的名称,而是一个特

殊的名字. 在这种位格性的相交中,与其有特殊关系的人可以用这个名字去呼

求他、向他发出祷告、赞美和感谢,以回应其救赎、引导与祝福. 当然,与此相关

联的是,由于这个名字的神圣性,所以人们不可以妄称或滥用:“不可妄呼上主你

天主的名;因为凡妄呼他名的人,上主决不让他们免受惩罚.”(«出埃及记»２０:

７). 因此,在«旧约»中,在“雅威”圣名之旁,插入 Adon,因为自充军期开始,“雅

威”已经成了一般犹太人应避讳的名字,所以将“雅威”读作 Adonai,即“主人”或

“主宰”. 因此,“雅威”这个名字该如何发音已经没人知晓了,以免人们妄称天主

的名. “雅威”这一名字一方面表明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了天地,
治理万物;另一方面也在表明天主与其子民之间的位格性的交往关系.

二、神学哲学中天主的名称与名字

最早将“以 罗 欣”译 为 “陡 斯”的,是 基 督 宗 教 第 一 位 神 学 哲 学 家 犹 斯 定

(Justinus,约１００~１６５). 他之所以如此翻译,是因为他从哲学上将基督宗教的

至上神雅威“我是存在本身”,与希腊哲学中的最高概念联系在一起. 他把雅威

看成是希腊哲学中的“存在本身”“善本身”和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 因

此,他用罗马人的创世神的神名“陡斯”(Deus)加上冠词来表示希伯来的独一真

神.① 这种融会基督宗教至高神与希腊哲学最高观念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中世

① 参见邬昆如编著:«西洋哲学史»,(台北)国立编译馆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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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安瑟尔谟在其天主存在的证明中,把“天主”界定为最完满、最伟大的、最高

的、“无与伦比的存在”,以此来证明天主是真实存在的.① 同样,阿奎那关于天

主存在的五路证明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天主的认识,即天主是“第一推动者”
“万物终极的成因”“必然存在的终极原因或自因”“最完善的存在”“万物最后目

的因”“治理万物、安排世界秩序者”.②

这种沟通基督宗教的独一真神与希腊罗马的创世神及最高哲学观念的努

力,以及将“以罗欣”译为“陡斯”是否合理呢? 阿奎那在其“论天主名称”部分,通
过辨析天主的其他名称以及“陡斯”与天主的名字之间的差别作了详细论述. 他

说,人可以给天主命名,但这只是经由受造物而认知天主,这种名称并不能表达

天主的本体或本质,因为其本体或本质是超乎人的理解和语言的.③ 由于我们

的理智是由受造物而认知天主,所以为理解天主,理智是依照受造物所承受的出

自天主的完美,形成理念. 天主虽然是一,但正如受造物的许多不同的完美,我

们的理智也有许多不同的和多样的理念. 因此,加给天主的名称虽然都表示同

一个实物,但因为它们是在许多不同的观念之下表示同一实物,所以它们并不是

同义的.④ 因此,天主的名称有很多,如“大能者”“战士”“全知”“全能”“至善”
等. 并且,这类名称之用于天主,是在类比的意义上使用的. 它们的意义既不完

全与“天主”相同,也不完全与“天主”不同.⑤ 由于天主不是在自己的本性或性

体内为我们所认知,而是借自己的作为和效果显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是由这些作

为和效果而能给天主命名. “陡斯”这个名称,就其起源而言,是一个指作为或行

动的名称. “陡斯”这个名称是根据天主普遍管理万物而起的;因为凡是提到天

主的人,都是依他普遍管理万物而称其为“天主”. 因此,“陡斯”这个名称是用来

表示天主性体的. 因为这个名称是用来表示一个存在于一切之上者,他是万物

的本原,却又与万物相去甚远. 这就是“陡斯”所表示的意义.⑥ 这个词在事实

上是不可以通用的,但是在人的意见中,也就是在类比的意义上可以通用.⑦ 简

言之,表示真天主的“陡斯”这个名称,包含在那些依人的意见而称为“天主”的意

义中. 因为当人们称某某为“天主”的时候,他们使用“陡斯”这个名称,是因为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安瑟伦著作选集»,溥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版,第１３
~２２、２０５~２０８页.

参见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１册,周克勤等译,第２７~３１页.
参见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１册,周克勤等译,第１６８页.
参见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１册,周克勤等译,第１７６页.
参见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１册,周克勤等译,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参见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１册,周克勤等译,第１９０页.
参见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１册,周克勤等译,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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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天主有某种相似点. 同样,当人们称偶像为“天主”或“神”的时候,他们是用

“陡斯”这个名称,表示那被某些人认为是天主的存在. 只有“那存在者”(Qui
est),即“雅威”才是最适合天主的特有名称,因为这个名称表示了天主不可通用

或通传的本体,表示了天主的形式和本质. 它不仅意味着是“存在本身”,还没有

任何的规定性,是最普遍、最绝对的名称.①

三、陡斯即上帝

托马斯是中世纪士林哲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也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们

信仰的理论基础. 以利玛窦(MatteoRicci,１５５２~１６１０)为代表的传教士们,继

承了犹斯定以来的天主教传统,致力于沟通天主教的“天主”与中国文化传统至

高神———“上帝”:
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

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犹,惟后.”
«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

特异以名也.􀆺􀆺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万物,以存养人民.宇宙之间,无一

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万物之恩主”,加诚奉敬之可耳.②

在«天主实义»第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中,利玛窦通过引用中国儒家经典如

«尚书»«诗经»«礼记»中的相关经文及注疏,论述了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并非

物质性的“苍天”,亦非宋儒所言的“太极”“理”,更不是佛道二教的“空”“无”“玉

皇大帝”等,而是人们祭祀、赞美、感恩、事奉的对象,与西方人所说的天主名虽异

而实同一. 在上述引文中,利玛窦还特别指出,上帝是赏善罚恶、讨伐有罪的神,
他赋予人“天命之性”,他在至高之处发出命令,广布德教恩泽以佑助百姓.

白晋(JoachimBouvet,１６５６~１７３０)的«古今敬天鉴»可以称得上是明末清

初“天主即上帝”证明的集大成者.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其编撰«古今敬天

鉴»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国自古就有的敬天传统,儒家所祭祀、事奉的天与上帝就

是天主教所信仰的天主.③ 在«古今敬天鉴»上卷中,白晋共引用«尚书»８０条、
«诗经»５４条、«礼记»３２条、«论语»３０条、«易经»２０条、«中庸»１２条,还引用«十

三经注疏»１８条、«性理大全»５条、«西铭»１条、«正蒙»１条,辑入了«日讲»１３２

①

②

③

参见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１册,周克勤等译,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利玛窦:«天主实义»,«郑编文献»第１卷,第９２~９４页.
参见白晋:«古今敬天鉴»,«郑编文献»第２卷,第２３１~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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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古文渊鉴»６条.① 白晋通过引用这些经文及有关诠释,论证中国古人所信

奉的上帝是创造主,是自有永有者. 上帝不仅掌管宇宙的运行,还养育万民,是

“生人、养人、治人,居之、安之、佑之,乃万民之大君、大父母”. 上帝创造人类元

祖,赋予人感官和灵性,赋之以“至精至纯,最善无恶”的天命之性,并降临在人当

中,与人同行.② 上帝全知全能,赏善罚恶,报应不爽;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他还

不断赐下圣德之人引导人归回上帝. 因此,人应当敬畏上帝、祭祀上帝,以悔改

的心来敬拜他,凡事向他祷告祈求. 上帝是人世间真正的君王,他垂听百姓的呼

求,将他的旨意启示给君王,甚至赐下良臣辅佐世上的君王. 上帝垂顾四方百

姓,也审判世人. 上帝赐给人善恶的法则,叫人存心养性以事奉上帝. 上帝赦免

改过迁善的人,也降罚怙恶不悛之人. 上帝为世人设立睿智聪明的君王,他也弃

绝逆天害民的暴君. 上帝在世间赏善罚恶,福善祸淫,最后还以天堂、地狱审判

世人,将商汤、文王等善人升入天堂,安排在其左右,将恶人降入地狱接受永远的

惩罚.③ “以明中华经典与西土天主«圣经»其大本原惟一无二.”④

从利玛窦和白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上帝”,正是

化生宇宙万物、统治掌管世界的主宰,他不仅掌管宇宙自然的秩序,还是人性中

道德秩序的建立者和实践伦理秩序的维护者,这与托马斯所说的“陡斯”在意义

上是相同的,因此将“陡斯”翻译为“上帝”是完全符合天主教神学哲学传统的.

四、陡斯非上帝

对于利玛窦所提出的“天主即上帝”的观点,反教学者们从中国的信仰和学

术传统,引经据典来反驳这一观点. 反教儒者邹维琏这样分析“上帝”与“天”的

关系:
夫既明知“上帝”屡见于“六经”,郊社所以祀上帝,则至尊在上帝可见

矣.昔者大儒释帝为天之主宰,盖帝即天,天即帝,故尊天即尊帝也,何云上

天未可为尊,并讳“上帝”之号而改为“天主”号乎?⑤

此文中的“大儒”指的是朱熹. 邹维琏的观点继承了宋明理学对于先秦儒家经典

中“上帝”的解释,反对利玛窦等传教士将“天”与“上帝”相区别的观点,指出天就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６页.
参见白晋:«古今敬天鉴»,«郑编文献»第２卷,第２３７~２４０页.
参见白晋:«古今敬天鉴»,«郑编文献»第２卷,第２４１~２８２页.
白晋:«古今敬天鉴»,«郑编文献»第２卷,第２３４页.
邹维琏:«辟邪管见录»,«郑编文献»第５卷,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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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尊天即尊帝,没有必要创造一个新词———“天主”. 另一位反教儒者陈侯

光也是根据宋明理学家们的理解,将“上帝”与“天”视为同一存在的不同表述:
东庠居士曰:“以形体言则为天,以主宰之神言则为帝.人居覆载中自

当敬畏,非若西士之幻说耳.”①

陈氏认为,“天”是就这一存在的形体层面而言,“上帝”则是就该存在的主宰层面

而言,这两个概念都指向同一存在,“天”即“上帝”,“上帝”即“天”. 总之,两位学

者认为,如果天主不是天,也就不是上帝,因此,“陡斯”也不能翻译为“上帝”.
这些反教学者的思想基础是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宋明理学,他

们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思路下,将“天”与“上帝”等同起来,在本体上视天、太极、天
理、天命之性、道心为一:

以形体而言,谓之天;以主宰而言,谓之帝.曰天,曰帝,名殊而体一也.
若夫天命、天道等微言,总不出乎自性、诚明之外.故云“天命之谓性”,“诚

者天之 道”.何 曾 谓 性 外 有 天,天 外 有 主,以 制 造 万 物,并 造 魂 灵 之 怪

诞哉?②

吾儒所谓天者有三焉:一者,望而苍苍之天.所谓昭昭之多,及其无穷

者是也.二者,统御世间主善罚恶之天,即«诗»«易»«中庸»所称上帝是也.
彼惟知此而已.此之天帝,但治世而非生世,譬如帝王但治民而非生民也.
乃谬计为生人、生物之主,则大缪矣.三者,本有灵明之性,无始无终、不生

不灭,名之为天.此乃天地万物本原,名之为命,故«中庸»云:“天命之谓

性.”天非苍苍之天,亦非上帝之天也;命非谆谆之命,亦非赋畀之解也.
􀆺􀆺此真天地万物本原,而实无喜怒、无造作、无赏罚、无声臭,但此天然性

德之中,共尔具足理气体用.③

寂基提出“天”即“上帝”,“天命”即人的诚明之性,天之外没有一位天主掌管世

界,人的诚明之性是天道流行的结果,并不是天主造人所赋予人的本性. 钟始声

分析说,儒家有苍苍之天、赏善罚恶之天和人的灵明之性这三个层次的“天”. 其

中第三层次上的“天”是儒家真正的“天”,即宇宙万物之本原,万事万物都具有的

天理本性. 因此,性外无天,天外无主,天地之外没有创造万物、赏罚世人、主宰

天地的天主. 按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路,“陡斯”更不可以翻译为“上帝”,因为

按照托马斯的观点,“陡斯”用来表示的是一个在一切之上,是万物的本原,却又

与万物相去甚远的存在,天人合一的“上帝”当然不是“陡斯”.

①

②

③

陈侯光:«西学辨»,«破邪集»,«郑编文献»第５卷,第１６５页.
释寂基:«昭奸»,«郑编文献»第５卷,第３５３页.
钟始声:«天学再征»,«郑编文献»第５卷,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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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而外,反教学者反对最激烈的是“耶稣是天主”“耶稣是上帝”的观点.
他们完全不能接受,上帝竟然是一个西洋人、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

比读其书,第知其窃吾儒事天之旨,以为“天主”,即吾中国所奉“上帝”,
不知其以汉哀帝时耶稣为天主也.􀆺􀆺大主则上帝也,吾中国惟天子得祀

上帝,余无敢干者.若吾儒性命之学,则畏天敬天,无之非天,安有画像? 即

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浓胡子耳.①

且上帝不可形形,不可像像.玛窦执彼土耶稣为天帝,散发披枷,绘其

幻相,渎孰甚焉.②

蒋德璟在«破邪集序»中说,按他的理解,“天主”是天主教剽窃敬天、事天学说,借
鉴了儒家“上帝”的名讳所造的名称,他不能接受耶稣是天主、是上帝,更不能接

受天有人的形象———一个外国人的形象. 陈侯光也以此为对上帝的亵渎. 在南

京教案中,有关官员更是从官方的角度判定,天主教是巫术邪教.③ 因此,将“陡

斯”翻译为“上帝”,还会涉及耶稣是否为上帝的关系问题.
分析研究上述反教学者对于“天主即上帝”的批评,笔者认为,其争论背后的

核心,在于天主教与宋明理学在神学哲学上的差异. 天主教神学认为,上帝是造

物主,他创造万物、掌管世界,赋予人本性并赏善罚恶. 宋明理学的基本观念是

太极化生万物,没有造物主;理一分殊,天理在宇宙万物中运行,没有上帝管理世

界;“天命之谓性”,天命、天理即人的本性、本心,人性不是上帝所赋予的. 由于

这些基本观念上的不同,中国的反教学者不能接受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

所作的“天主即上帝”的论述. 不过,这些反教学者并不能完全反驳利玛窦等传

教士将“陡斯”翻译为“上帝”的努力,第一,利玛窦在其论述中特别引用了中国儒

家经典及相关注疏,以区分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与纯粹物质性的“苍天”,和

宋儒所言的“太极”“理”等. 这种翻译会涉及如何在儒家传统中理解上帝观念的

问题,但一个观念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是不可能要求其在基本内涵和

许多引申意义上都完全相同的,因此将“陡斯”翻译为“上帝”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在这些反教学者的反驳中,上帝观念的基本含义仍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因

此,将“陡斯”翻译为“上帝”,符合托马斯关于“陡斯”的分析界定,即“陡斯”这个

名称是根据天主普遍管理万物而起的,因此这样的翻译是完全合理的. 至于天

主教的“天主”究竟是不是中国人所信仰的“上帝”,特别是耶稣是不是上帝的问

①

②

③

蒋德璟:«破邪集序»,«郑编文献»第５卷,第８５页.
陈候光:«辨学刍言»,«郑编文献»第５卷,第１６３页.
参见吴尔成:«会审王丰肃等犯一案并移咨»,«郑编文献»第５卷,第４４页;南京礼部:«拿获邪党

后告示»,«郑编文献»第５卷,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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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它不仅涉及信仰的对象,还涉及对于信仰对象的

理解,以及基于此种信仰而产生的人对“天主”或“上帝”的回应,即由此信仰所导

致的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文化传统. 这在下文中还会进一步讨论,在此不赘.
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由于天主教与宋明理学在神学哲学上的不同,使得明

末清初双方关于“天主与上帝”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现代,演变成为现代新儒家与

基督宗教对话中关于“上帝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问题.① 不过,当代耶儒对话

也在逐渐突破这个问题,刘述先修正了牟宗三以“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区分

儒家与基督宗教的观点,认为儒家的天人关系不可以归结为完全的内在合一,当
然也绝不是外在分离的.② 罗秉祥进一步提出,以天人关系的“不一不二”作为

耶儒对话的新起点.③ 这似乎可以在神学哲学的层面上,促进明末清初以来基

督宗教与宋明理学在天主与上帝问题上相互的了解.

五、“陡斯”译为“上帝”更好

作为明末“圣教三柱石”之首的徐光启,不仅完全接受了利玛窦在«天主实

义»中有关天主的论述,认为“天主,即儒书所谓上帝也”,还认为天主教信仰有其

普适性,人人都应当遵守天主诫命和天主教教理,认罪悔改并信仰天主才能免于

沉沦.④ 杨廷筠则从理性的角度,针对中国文化的问题意识,指出了“陡斯”与上

帝的一致性. 他分析“上帝”这个名词的含义说:
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此上帝以其至尊无偶,故谓之上,

原与陡斯尊称,理大悬合.此实理也,心所同也.此心之同,南海、北海、东

海、西海不得有异.故此心之同,儒墨佛老、智愚贤不肖,安得有殊? 是故,
定尊于一方是正理.纷然杂出,究必为邪.如云中国有二天子,必是乱臣;
生身有二父母,必是贼子.此天理民彝.大紧关处,何可无辩?⑤

杨廷筠认为,“上帝”这个概念意味着其“至尊无偶”,无论古今中外,只能有一个

上帝,从至尊无对的意义上讲,上帝与天主(陡斯)只能是一,不能为二,这是根据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蔡仁厚、周联华、梁燕城:«会通与转化———基督教与新儒家的对话»,(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参见刘述先:«牟先生论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的哲学与著作»,(台北)学生书局

１９７８年版,第７２５~７６０页.
参见罗秉祥:«“不一不二”作为儒耶对话的新起点»,“中央研究院”“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宗教传

统”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６日.
参见徐光启:«答乡人书»,«郑编文献»第３卷,第２４页.
杨廷筠:«天释明辨»,«郑编文献»第３卷,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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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同一性原则推导出来的,无论信仰什么宗教,无论人的智力、道德水平如

何,都无法否认这个道理.
针对反教学者所提出的天主不是中国思想的上帝与天的观点,朱宗元等天

主教儒者通过重新诠释“六经”中的“天”,来说明天主与中国文化中的“天”的

关联:
问:“六经之言天者多矣,未有天主之名,意亦止据苍苍者示之乎?”曰: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苍天则形像灿然矣,于穆不已乃天之所以为天.所

以为天者,非天也,天之主也.且夫事天者,谓其生我养我之大本大原也;畏
天者,谓其威灵洞瞩,而临下有赫也.在上为日、月、星、辰,在地为水、土、
金、石.苍苍之天,与地正等;块然冥然,而绝无灵觉,畏事安施? «书»曰:
‘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即天命谓性之说.«孝经»亦以配天配

上帝并举.夫以上帝当天,则天非苍苍之有形,而特为无形之主宰也明矣.
所以但言‘天’不言‘天主’者,正如世俗指主上曰朝廷.夫朝廷宫阙耳,言朝

廷即言此内攸居之主上也.”①

朱宗元在«答客问»中指出,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天”的含义并不只是指苍天,其

更为深刻的含义是指“天之所以为天者”———“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宇宙万物

运行有序,人世间的伦理纲常的建立,都有赖天主的管理和引导. 在宗教与道德

领域则更是如此,敬天、事天、畏天中的“天”都是指上帝,之所以有时候用“天”而

不用“上帝”来表述,完全是因为敬畏的缘故而用“天”来指代上帝. 此外,朱宗元

还引用了先秦儒家经典,批评反教学者及其所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们“天即理”“天

即心性”的观点,认为将“心”“性”“理”与“天”等同起来,会导致“天反从心性中

出”的谬误,敬天、畏天、祀天也会变成 “敬心” “畏 心” “祀 心”,这 将 是 十 分 荒

谬的.②

另一位中国信徒刘凝也指出,“畏天、敬天非敬畏苍苍之圆体,实是敬畏天之

主宰”:
“天主”之名,匪自今而始有也,不独«左传»有敬主之文,其见诸经史者

可稽也.«谷梁传􀅰宣十五年»:“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庄子􀅰
在宥»篇:“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天执其

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论衡􀅰变动»篇:“人物系于天,天为人

物主也.”«史􀅰封禅»书及«汉􀅰郊祀志»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

主,四曰阴主,五曰阳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时主.”八神将自古而

①

②

朱宗元:«答客问»,«郑编文献»第３卷,第２７４页.
参见朱宗元:«答客问»,«郑编文献»第３卷,第２７５~２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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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由是观之,“天主”之名,非由于晚近,亦非专见于远荒、四译也.
即使不见于记载之书,天主与上帝,胡以异也.①

他在上文中通过考察中国古代的经典史籍,说明“天主”这一观念也是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固有观念,“天主”的含义就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并且“天主”就是“上

帝”,二者也没有什么区别.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儒者们不仅回应了反教学者的质疑,也参与了“礼仪之

争”中西方各修会以及教廷关于“陡斯”的汉语译名的争论.② 严谟在其«天帝

考»详细考证了中国儒家经典中的“上帝”与天主教中“天主”的相符之处,指出,
中国古籍中的上帝具有其尊无对、其体无穷、纯神无形无终、无所不在、无所不

能、灵明威权、至神至活、赏善罚恶、至仁至义等圣性,这些圣性和天主的圣性是

一致的. 因此,“古中之称上帝,即太西之称天主也”③. 此外,严谟还考察天主

教信仰所崇拜的对象,以及儒家经典中“天”“上帝”的具体意涵,指出“天主”与

“天”“上帝”指称的是同一位崇拜对象,并且认为用“上帝”比用“天主”更好:
天主无名,因人之互视而名.“上帝”与“天主”之称,共以表其至尊无上

而已,非有异也.如言人主为“君”,为“后”,为“辟”,为“皇”,共是一君.如

言父为“父”,为“爷”,为“亲”,共是一父.盖当视其所指者之何义,岂可以异

地之殊称,而谓彼是君父,此非君父,上帝非天主哉?
不知“上帝”二字之称,比“天主”二字更好.盖必如太西称为天地万物

之主宰,始为恰当.若纽摄作“天主”二字,反不如“上帝”之称为更妙也.何

也? 帝者,君也.上,则天上之大君,其包则天地万物在其中矣.称为“天

主”,彼不知者,但以为属于天.汉世亦有天主、地主、山主之分,不几乎小

哉? 然天地万物之主宰,多字难以名呼,无奈纽摄,自有解说显明,亦不妨

也.初来诸铎德,与敝邦先辈,翻译经籍,非不知上帝即天主,但以古书中惯

称,人见之,已成套语.又后代释老之教,目上帝以为人类,又其号至鄙,其

位至卑,俗人习闻其名不清,故依太西之号纽摄称为“天主”,非疑古称上帝

①

②

③

刘凝:«觉斯录»,«郑编文献»第３卷,第４２３~４２５页.
中国礼仪之争,指１７世纪至１８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的争

议.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回国后撰写了«中国现状新志»和«论中国礼仪书»,介绍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商人

对东方文化的无知,中国礼仪问题遂在法国教会内部引起一场大规模的争论. 反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

的意见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１７００年,巴黎大主教诺阿取和索邦神学院发动了舆论谴责耶稣会的对华传教

方针,李明的著作也遭到谴责并禁止出版. 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任命铎罗为特使,赴华处理传教士间有

关中国礼仪问题的争端. 最后,教皇批准圣职部的第四个决定,禁止使用“天”和“上帝”两个称谓,不准信

徒祀孔祭祖,并命令在中国的大小教堂取下康熙亲题的“敬天”匾额. 结果引发清朝朝廷反制,严厉限制

传教士活动. 直到１９３９年,罗马教廷才撤销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严谟:«天帝考»,«郑编文献»第４卷,第１６~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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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天主而革去不用也.今愚忧新来铎德,有不究不察者,视“上帝”之名,如

同异端,拘忌禁称;诬敝邦上古圣贤以不识天主,将德义纯全之人,等于乱贼

之辈、邪魔之徒.其谬患有难以详言者,故备录经书所言,而略附愚论于后.①

严谟认为,“天主”一词虽然可以被人理解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但是“天主”也是中

国古代已有的名词,它与地主、日主同属汉代八主之一,这个译名也可能会让人

误会,认为天主只是天之主宰,不是地之主宰. 由于佛教、道教的兴起,人们受其

影响,误认为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佛教中的帝释天或道教中的玉皇大帝,新来的

铎德因此认为上帝是异端的信仰,认为中国上古的圣贤都是不认识天主、拜偶像

的乱臣贼子,真是大错特错.
针对反教学者对耶稣是天主、耶稣是上帝的批评意见,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儒

者们一方面继承了传教士们关于信仰、三位一体的论述来说明“耶稣即上帝”,一
方面也接受 了 艾 儒 略 (GiulioAleni,１５８２~１６４９)等 人 提 出 的 性 教、书 教、宠

教———天主教渐进启示的观点,来说明在中国经典中为什么没有关于耶稣即天

主的论述. 艾儒略说:
人性初畀,极为纯善,备有原义诸德,规诫之条,铭在人心,不待人教,自

明趋避,谓之性教.②

人类之始生也,天主赋之灵性,俾通明义理.斯时十诫之理,已刻于人

心之中,普万国皆然,是谓性教.迨物欲渐染,锢蔽日深.于是或明示、或默

启诸圣贤著为经典,以醒人心之迷,是为书教.及至三仇迭攻,人性大坏,虽
有经典,亦有难挽回者.天主始降生为人,以身立表,教化始大明于四方,是
谓宠教.③

其意思是,天主的教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天主将灵性与道德律赋

予每一个人,这是性教时期. 儒家及其性善论就属于这一阶段. 犹太教属于第

二阶段,天主赐给犹太人律法来引导、启迪人. 耶稣降世救赎,创立恩典之教,这
是第三阶段. 天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救赎是一个奥迹,并不是凭借理性可以明白

的道理. 因此,杨廷筠在其«代疑篇»第十八节论述“三位一体”的奥义后,继续说:
人只有三位难明,非可辩说而得,非可义理而通.要在信心,要在潜悟,

又须耐久默求,天主加其力量,有时忽然而通,一得俱得,如上所问诸疑一朝

冰释矣.④

①

②

③

④

严谟:«天帝考»,«郑编文献»第４卷,第２０~２１页.
艾儒略:«天主降生引义»,«郑编文献»第１卷,第７０２页.
艾儒略等:«口铎日抄»,«郑编文献»第１卷,第４５６页.
杨廷筠:«代疑篇»,«郑编文献»第３卷,第１９９页.



—３５　　　 —

其意思是,关于耶稣是上帝、上帝三位一体的道理,并不是一个通过理性可以完

全想清楚的问题,也不是通过辩论可能辨明的问题,既需要上帝的启示,也需要

人的信心,然后才可能在理性中明白这一奥秘.
上述论证正好符合«圣经»以及托马斯关于天主普遍名称与特有名字的分

别,“陡斯”是表示天主性体的名称,这个名称在人的意见中,也就是在类比的意

义上是可以通用的. 但“雅威”表示了天主不可通用或通传的本体,是天主最普

遍、最绝对的名称. 人们在使用天主的特有名字“雅威”时,意味着人与天主之间

位格性的交往. 在这种位格性的相交中,与其有特殊关系的人才可以用这个名

字去呼求他、赞美他,或向他发出祷告和感谢. “耶稣”这个名字也是如此,它是

天主特有的名字. 人们在使用“耶稣”这个名字时,也意味着人与天主之间位格

性的交往. 因此,在将“陡斯”翻译为“上帝”时,并不涉及雅威是否是天主或上帝

的问题,因为“雅威是否是天主 /上帝”并不是一个靠理性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
而是一个信仰问题. 同样,在将“陡斯”翻译为“上帝”时,并不涉及耶稣是否是天

主或上帝的问题. 将“陡斯”翻译为“上帝”,并不会使人妄称天主的名———“雅

威”或“耶稣”;也不会因此让儒家学者将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上帝等同于基督宗教

的耶稣.

结　论

明末天主教的东传,引发了中西方文化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 其中,天主的

译名以及其背后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基

督宗教中国化的第一问题. 通过上文的考察,笔者认为,“陡斯”可以翻译为“上

帝”,理由如次:(１)“陡斯”这个名字原本是罗马文化中创世神的名字,在翻译的

过程中,犹斯定最早用它来翻译«旧约»中的“以罗欣”和«新约»中的“西奥斯”.
其中,“以罗欣”是上帝的普遍的称谓,是当时迦南地区通用的神名;“西奥斯”是

希腊文中的神名,也是一个普遍称谓. 根据同样的翻译原则,作为天主的一个普

遍称谓的“陡斯”,同样可以翻译为“上帝”. (２)按阿奎那神学关于“陡斯”的论

述,“陡斯”这个称谓是人给天主的命名,其意思是普遍管理万物者,它并不指称

天主本身,在类比的意义上可以通用. “上帝”也都是在类比的意义上使用的神

名,其本意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或管理者,因此用“上帝”翻译“陡斯”在学理上讲

得通. (３)在中西译名之争中,一些传教士和天主教教廷之所以坚持将“陡斯”翻

译为“天主”,反对用“上帝”来翻译“陡斯”,是担心人们将“天主”与儒家和中国文

化中的“上帝”混合在一起,造成天主教与异教的混合. 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天主

与地主、阳主、阴主等并列是“八主”之一,“天主”本身也是中国传统中的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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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让人将天主教误解为多神崇拜. 并且,当我们考察明末清初围绕“陡斯”
发生的辩论,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天主教儒者以及反教学者,在这问题上从

来没有混淆,在宗教信仰上也没有混合天主教信仰与儒家信仰. 其实,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在当代中国,许多中国人已经忘却了儒家经典中的“上帝”,将其完全

视为基督宗教的上帝———一个外国的神,这才真正是误解. 进而言之,(４)“陡

斯”只是天主的一个普遍称谓,并不是天主的名字“雅威”或“耶稣”,将“陡斯”翻

译为“上帝”,并不一定会得出“上帝”就是“雅威”或“耶稣”的结论,也不一定会使

一个儒家学者与“雅威”或“耶稣”发生位格性的交往关系,因而不会产生基督宗

教与儒家信仰的混合. 此外,(５)在中西礼仪之争中,天主教之所以反对用“上

帝”来翻译“陡斯”,可能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这个翻译背后所包含的神学思

想———“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这可能会导致宗教信仰上的混合主义. 不过,
这正是犹斯定等早期教父早已作过的会通基督宗教信仰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工

作,其结果是沟通了基督宗教的至上神与希腊、罗马哲学中的最高观念,使基督

宗教的有位格的神渗进了希腊哲学中,希腊哲学的形上思想也带给基督宗教以

辩证思想. 基督宗教神学和希腊哲学开始结合,信仰和理性开始交往,互相补

足.① 这就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基督宗教,形成了基督宗教的基本面貌和主

流传统. 明末清初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们会通“陡斯”与“上帝”的努力,同样是基

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会通融合的第一步,这既有助于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发展,也
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既可以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宗教样式,也有助

于中国文化在与基督宗教的交流中有新的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基督宗教和中

国文化各自的传统.

① 邬昆如编:«西洋哲学史»,(台北)国立编译馆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２２页.


